
 

 

 

 

 

苏城院经管〔2025〕11 号 

 

 

各系、办公室： 

《苏州城市学院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省科技创新智库

奖励办法》业经学院2025年第14次集体议事决策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苏州城市学院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 

2025 年 10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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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全体教职工在江苏省科技

创新智库建设中的主体作用，激发全院教职工参与智库研究的积

极性与创造性，提升智库成果质量与服务江苏科技创新发展的效

能，结合学院学科特色与科研工作实际，参照学校政策，特制订

本条例。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凡紧密围绕江苏省科技创新智库明确的研究方向，

在江苏科技创新领域取得重要决策咨询成果或作出突出贡献人员，

经个人申请，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审定，给予适

当奖励。 

第二章 适用范围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人员为苏州城市学院数字经济与管理

学院全体教职工。 

第三条  申请奖励的决策咨询成果，其作者须以“苏州城市

学院”或“苏州城市学院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”为唯一或第一署

名单位，且与江苏科技创新密切相关。 

第四条  申请奖励的成果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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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被市级及以上单位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的成果。 

（二）被市级及以上单位采纳，或刊载于江苏省《社科基金

成果专刊》、《智库专报》、国家社科基金《成果要报》、《教育部简

报（高校智库专刊）》的决策咨询类成果。 

（三）在省级及以上党报党刊理论版发表的理论文章。 

（四）学校当年认定的一类权威、一类、二类、三类中文学

术论文。 

第三章 奖励标准 

第五条  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省科技创新智库奖励标

准如下： 

（一）领导批示类成果按批示领导级别分档核算，具体奖励

标准如下： 

批示级别 具体要求 奖励标准 

（元） 

国家级 获中央部委正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 16000 

省级 获江苏省副省长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 10000 

市级 
获江苏省内设区市副市长及以上领导肯定

性批示 
5000 

（二）决策咨询类成果按成果采纳或刊载级别核算，具体奖

励标准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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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级别 具体要求 
奖励标准 

（元） 

国家级内参 
刊载于国家社科基金《成果要报》《教育

部简报（高校智库专刊）》 
12000 

省级内参/

采纳 

刊载于江苏省《社科基金成果专刊》《智

库专报》，或被江苏省科技厅、发改委等

省级单位采纳 

6000 

市级采纳 
被江苏省内设区市科技局、发改委等市

级单位采纳 
3000 

（三）党报党刊发表类成果按发表载体级别核算，具体奖励

标准如下： 

发表载体 具体要求 
奖励标准 

（元） 

中央级党报

理论版 

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理论版发

表 
12000 

省级党报理

论版 

在《新华日报》等江苏省省级党报理

论版发表 
5000 

（四）学术论文类成果按学校当年中文学术论文分类标准核

算，具体奖励标准如下： 

论文类别 具体要求 
奖励标准 

（元） 

一类权威 学校认定的一类权威中文学术论文 10000 

一类 学校认定的一类中文学术论文 8000 

二类 学校认定的二类中文学术论文 6000 

三类 学校认定的三类中文学术论文 2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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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同一成果获得重复批示或采纳，按上述最高奖励标

准给予奖励，不重复奖励。 

第四章 奖励程序与办法 

第七条  相关人员的研究成果从学校或其它单位、部门获得

奖励不影响该成果在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获得奖励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所涉及奖励以报销的形式列支，不以现金或

酬金形式发放。 

第九条  其它未尽事宜，由学院集体议事决策会议讨论。 

 

 

苏州城市学院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办公室  2025 年 10 月 15日印发 


